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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6/2021_2022__E4_BA_A4_

E9_80_9A_E9_83_A8_E5_c80_316069.htm 交通部关于加强和规

范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行业卫星定位应用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

交科教发[2006]61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交

通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局，长江、珠江航

务管理局，部海事局，中国船级社，各有关港航管理机构： 

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和交通信息化应用水平的不断提高

，卫星定位应用系统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生产和管理中正在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交通运输行

业卫星定位应用系统（以下简称“卫星定位系统”）的建设

，促进卫星定位技术的广泛应用，保障交通运输业的健康发

展，现就有关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卫星定位系统的

应用 （一）卫星定位系统是提升交通运输行业管理和服务水

平，保障交通运输安全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有效手段。在国家

有关政策的指导下，鼓励交通运输行业推广应用卫星定位系

统。 （二）卫星定位系统应优先应用于交通运输行业涉及公

共安全的重点监管领域，包括水路运输特别是在重点水域的

载客和危险品运输，道路运输中的长途客运、旅游客运、高

速公路客运和危险品运输等。同时鼓励和引导应用卫星定位

系统对其它类别的客货运输实施安全监管和运营管理。 （三

）卫星定位系统主要分为公共管理与服务系统和内部运营管

理系统。公共管理与服务系统主要用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行

政管理、安全监管，为船舶、车辆提供信息服务等；内部运



营管理系统主要用于运输企业（业户）内部的运营和安全管

理等，同时为公共管理与服务系统提供相关信息，满足交通

运输管理部门实施行业管理和安全监管的需要。 二、卫星定

位系统的建设 （一）卫星定位系统的建设应坚持需求主导、

规范有序、突出重点、资源共享的原则，避免各自为政、重

复建设和增加运输企业（业户）的负担。 （二）交通运输管

理部门主导公共管理与服务系统的建设，并提供必要的经费

保障。为减少重复建设、促进资源共享，省级以上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应积极创造条件，建设统一的卫星定位系统公共平

台和管理与服务系统，并按照公路、水路交通运输管理工作

的要求分步推进。公共管理与服务系统应具备兼容已有的卫

星定位系统和多种终端的功能，同时可根据实际需求兼具内

部运营管理系统的功能。 （三）在卫星定位系统相关数据库

建设或改造中，对涉及公路、车辆、港口、航道、船舶等基

础信息的代码和数据格式，应按照交通部编制的《交通信息

基础数据元集》和相关的行业要求予以规范。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